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頁次：1－1

一、行政程序法第 4 條規定：「行政行為應受法律及一般法律原則之拘束」，

其中「一般法律原則」，是否包括「期待可能性」原則？此一原則應如何

適用？（25 分）

二、行政執行是否得以受執行義務人已具有「保單價值準備金」之「人壽保

險契約」為執行標的？若可以，行政執行分署應如何就該「人壽保險契

約」執行？（25 分）

三、公務員對於其職務監督範圍內長官所下命令，有如何之服從義務？現行

公務員服務法有如何規定？（25 分）

四、本國籍配偶對於其外籍配偶在臺灣居留簽證未能獲准，是否得提起訴

訟？應提起何種訴訟？（25 分）


